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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市发展和改革局
敦发改〔2023〕185号

敦煌市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各部门、市属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21〕24号）和酒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建立招标计划

提前发布制度的通知》（酒发改法规〔2023〕716 号）要求，为提

高招标投标领域透明度，进一步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，现

就建立我市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。鼓励非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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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发布招标计划。（政府采购项目按照财政部门有

关规定执行）

二、发布时间

招标人应及时发布招标计划，原则上在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

日前至少 30日发布。行业部门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招标项目

如有调整，应当及时更新招标计划。

三、发布内容

项目招标计划应当包括招标人、项目名称、立项文件及文号、

资金来源、项目概况、估算金额、招标组织形式、招标方式、预

计招标时间、招标计划发布时间等内容（详见附件）。

四、发布流程

市级招标计划经招标单位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将纸

质版和电子版报送敦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股。敦煌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通过敦煌市公共资源交易网“招标计划”专栏发布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提前发布招标计划是优化我市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重

要举措，便于市场主体提前获取招标信息，提高招标投标活动透

明度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确保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按要

求落实到位。

2.招标人作为招标计划发布的责任主体，要按照要求及时、

全面、准确发布招标计划，对其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3.招标计划发布内容仅作为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招标信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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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，招标项目实际内容以招标人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（发出的

投标邀请书）和招标文件为准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 12 月 13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项目招标计划

敦煌市发展和改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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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****项目招标计划

招标人

项目名称

立项文号 资金来源

估算金额

项目概况

招标组织形式

招标方式

预计招标时间

招标计划发布

时间

备注
本招标计划仅作为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招标信息的参考，所

列招标项目实际内容以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为准。

注：此表须加盖招标人及填报人公章，立项文件以附件形式上传。

填报人(签字）：


